附件

2013年度科技惠民计划若干工作要求

一、抓紧启动2012年度项目

1. 请省级组织单位督促基层组织单位根据科技部、财政部的立项批复，抓紧修改完善项目实施方案、经费预算书，核定后，报科技部审核备案（其中，人口健康领域项目实施方案送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其他领域项目实施方案送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项目经费预算书送科技部风险评估中心），此项工作要求于3月底完成。

修改完善项目实施方案须明确各级组织单位中相关部门的职责、承担单位各成员的职责；严格落实承诺配套经费；明确项目实施时间节点、可考核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不得不经批准就调整项目实施任务、目标及范围。

2. 科技部、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省级组织单位实施科技惠民计划管理制度建设的监测评估工作，视需要进行抽查。

二、高质量做好2013年度立项工作

科技惠民计划坚持政府引导、协同推进，面向基层惠及民生等指导原则和实施机制，新立项目目标任务应与当地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工作相吻合。

科技惠民计划首批试点省市在抓紧做好启动2012年度项目的同时，要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做好今后1-3年组织实施科技惠民计划的统筹规划，建立必要的措施和机制。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根据2012年科技惠民计划工作会议的要求，认真做好2013年科技惠民计划的相关筹备工作，并请于3月30日前上报2013年度科技惠民重点工作打算，主要内容包括：

1. 省级政府2013年改善民生重点任务及省财政对改善民生工作的经费安排情况。
2. 征求有关业务部门的意见，在省级民生工作重点的基础上，明确科技惠民计划的重点任务与目标。

3. 科技惠民计划管理办法等制度的制定情况。
4. 本年度实施科技惠民计划项目的省级财政预算安排情况。

2013年的科技惠民计划立项工作将于6月份结束。科技部、财政部根据各省市上报情况，将于4月初提出科技惠民计划2013年度实施范围及相关重点工作，并通知相关省级组织单位开展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工作。5月份将与项目相关省级组织单位沟通交流，以修改完善项目实施方案。6月份，科技部、财政部将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开展项目实施方案的咨询论证工作。

三、加强科技惠民计划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

为加强科技惠民计划相关信息共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科技部已开通科技惠民计划门户网站（www.kjhm.org.cn），网站设立了“地方科技惠民工作”专栏。请各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推荐1名科技惠民计划信息联络员，负责专栏中本省链接的科技惠民计划信息动态更新，上网信息须经其分管负责人核定。信息联络员回执表请于2013年3月20日前反馈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联系人：周乃元，电话：010-88225150，传真：010-88225137，电子邮件：zhoun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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